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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第一届“优秀心理委员”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二级学院
	优秀心理委员分配名额

	1
	城市治理与公共事务学院
	3

	2
	智能制造与智慧交通学院
	4

	3
	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
	4

	4
	设计与艺术学院
	3

	5
	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
	4

	6
	计算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
	3

	7
	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
	3

	合计
	24



